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7號

聲  請  人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楊岐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所為之處分（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

1139076644號函），聲請撤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日北檢力

廉一一三執聲他一七六三字第一一三九○七六六四四號函所為扣

案物不予發還聲請人之處分應予撤銷，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

分。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因被告楊岐、黃甘霖等人詐欺等案件而

財產受扣押，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審理後，就伊之財產（即附表所列文

件）均未予宣告沒收，除被告黃甘霖通緝尚未到案，其餘均

已確定，伊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聲請發還扣押物，經檢察官以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

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為駁回聲請扣押物發

還之處分，惟伊之財產經前揭審判程序均認無沒收必要而未

予宣告沒收，伊之財產對於被告黃甘霖未到案部分亦無影

響，實無繼續扣押之必要，且伊因本案訴訟而營運大受影

響、累積高額虧損，遂決議進行減資、債轉增資以彌補虧損

並改善財務結構，需要各項財務文件原本作為依據，並需檢

附該等文件之原本向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等主管機關報請核

可，故實有發還如附表所列扣押物品之必要，爰聲請撤銷檢

察官上開駁回發還扣押物之處分，並准予發還扣押物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扣押物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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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

令發還之；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

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

3條第1項、第2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317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前揭刑事

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因刑事訴追及保全之必

要，固賦予檢察官、法院扣押之權，但以「可為證據」或

「得沒收」或「保全追徵」之標的為限。且同法第142條第1

項復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

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而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

押物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或是扣押物無毀損、滅失之

虞，或認為扣押物不能證明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

有關者而言，而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

還，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妥

適裁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4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扣押

物發還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

更之；第一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

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於113年7月8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押物，檢察官於同年8月1日以公

函覆以「臺端等聲請發還扣押物乙事，查本件同案被告黃甘

霖經檢察官起訴後，目前仍通緝中，並未全案判決確定，臺

端聲請發還扣押物，礙難照准」，即係以檢察官之處分駁回

聲請人之聲請，聲請人不服，於同年月9日具狀向本院聲請

撤銷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聲請人係於法定期間（不變期間加

計在途期間）內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扣押物發還之處分，合

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因周武雄（時任聲請人登記負責人）、楊岐（時任

聲請人實際負責人，並為聲請人創始股東、現任法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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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邱淑娟（時任聲請人股東及營運長）、黃弘仁（時任

聲請人監察人）、黃甘霖（為馥泓實業有限公司、翼翔科技

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等人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搜索，並扣押聲請人如附表所示文件等在案。

而上開各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該案經本院以109年度訴

字第252號判決，判處被告周武雄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

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

期徒刑10月、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

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

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

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被告邱淑娟經辦會計事務之

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

徒刑6月、被告黃弘仁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

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其他被訴

部分均無罪、聲請人即參與人財產不予沒收；經檢察官對被

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提起上訴，被告楊岐、邱淑娟亦提

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判決判處原

判決關於被告楊岐、邱淑娟有罪部分均撤銷，被告楊岐共同

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

徒刑6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邱淑娟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其他上訴駁回；被告周武雄部

分撤銷，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黃甘霖經發布通緝等

情，有前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

參。而聲請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扣

押中，該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則依前揭規定說明，除符

合法律另有規定或遇有必要情形外，檢察官對於聲請人所遭

扣押之物，應即發還之。

(三)原處分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9月3日北檢力

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88118號函覆以：同案被告黃甘

霖迄今因通緝尚未到案，並未全案判決確定，且因扣押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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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具有共通性，是否有留存必要性，應視刑事案件之進行

階段，由審理法院依其案件性質、發展、事實調查而為判斷

是否得在判決前處分或發還，似不宜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先行處分或發還之。惟查，檢察官係以被告黃甘霖涉犯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提起公

訴，該部分犯罪事實所參與之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

黃弘仁等人，則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

填製會計憑證罪嫌，被告黃甘霖與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

娟、黃弘仁就該等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罪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

犯，被告黃甘霖經通緝在案，而被告楊岐、邱淑娟、黃弘仁

經判處有罪、被告周武雄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判處無

罪），並就聲請人之財產以無事證可證明係聲請人無正當理

由提供或取得，而不予宣告沒收確定，則固然被告黃甘霖經

通緝而未經裁判、該等扣案物即證據有共通性存在，仍可待

被告黃甘霖緝獲後，再行向聲請人調取，或以卷存影本書證

作為裁判依據，自不能認為原處分已經釋明扣押物有留存之

必要。

(四)此外，扣案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聲請人所有，文件種類、內容

繁多，該等文件之原本俱屬公司財務經營、向主管機關申辦

事項所必需，而扣案文件橫跨數年份，縱與未到案之共同被

告所涉犯罪事實有證據共通性，是否以留存與犯罪事實年度

有關之100年至102年間文件即為已足，而其餘部分屬無必

要？均有待釐清，倘如經查非屬得沒收之物，遭長期扣押，

即有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之虞，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處分所為否准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處分，既有

上開可議之處，顯非無再研求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予

以撤銷。又原處分尚未就扣押物詳酌聲請人之聲請理由而為

發還之具體決定，自應先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分，本院無

從併為發還扣押物之裁定，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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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唐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002 傳票（翼翔、馥泓） 1本

008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98、99年） 1本

009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99、100年） 1本

010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100〜102年） 1本

011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0、101年） 1本

012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1、102年） 1本

013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103年） 1本

014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2月31

日）

1本

015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0月31

日、103年）

1本

016 亞太公司傳票資料 8箱

018 達斯安公司傳票資料 2箱

019 達斯安公司會議紀錄等資料 1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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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7號
聲  請  人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岐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聲請撤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日北檢力廉一一三執聲他一七六三字第一一三九○七六六四四號函所為扣案物不予發還聲請人之處分應予撤銷，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因被告楊岐、黃甘霖等人詐欺等案件而財產受扣押，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審理後，就伊之財產（即附表所列文件）均未予宣告沒收，除被告黃甘霖通緝尚未到案，其餘均已確定，伊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扣押物，經檢察官以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為駁回聲請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惟伊之財產經前揭審判程序均認無沒收必要而未予宣告沒收，伊之財產對於被告黃甘霖未到案部分亦無影響，實無繼續扣押之必要，且伊因本案訴訟而營運大受影響、累積高額虧損，遂決議進行減資、債轉增資以彌補虧損並改善財務結構，需要各項財務文件原本作為依據，並需檢附該等文件之原本向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等主管機關報請核可，故實有發還如附表所列扣押物品之必要，爰聲請撤銷檢察官上開駁回發還扣押物之處分，並准予發還扣押物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前揭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因刑事訴追及保全之必要，固賦予檢察官、法院扣押之權，但以「可為證據」或「得沒收」或「保全追徵」之標的為限。且同法第142條第1項復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而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押物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或是扣押物無毀損、滅失之虞，或認為扣押物不能證明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有關者而言，而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妥適裁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4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第一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於113年7月8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押物，檢察官於同年8月1日以公函覆以「臺端等聲請發還扣押物乙事，查本件同案被告黃甘霖經檢察官起訴後，目前仍通緝中，並未全案判決確定，臺端聲請發還扣押物，礙難照准」，即係以檢察官之處分駁回聲請人之聲請，聲請人不服，於同年月9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聲請人係於法定期間（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內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扣押物發還之處分，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因周武雄（時任聲請人登記負責人）、楊岐（時任聲請人實際負責人，並為聲請人創始股東、現任法定代理人）、邱淑娟（時任聲請人股東及營運長）、黃弘仁（時任聲請人監察人）、黃甘霖（為馥泓實業有限公司、翼翔科技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等人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搜索，並扣押聲請人如附表所示文件等在案。而上開各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該案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被告周武雄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被告邱淑娟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黃弘仁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其他被訴部分均無罪、聲請人即參與人財產不予沒收；經檢察官對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提起上訴，被告楊岐、邱淑娟亦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判決判處原判決關於被告楊岐、邱淑娟有罪部分均撤銷，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邱淑娟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其他上訴駁回；被告周武雄部分撤銷，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黃甘霖經發布通緝等情，有前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參。而聲請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扣押中，該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則依前揭規定說明，除符合法律另有規定或遇有必要情形外，檢察官對於聲請人所遭扣押之物，應即發還之。
(三)原處分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9月3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88118號函覆以：同案被告黃甘霖迄今因通緝尚未到案，並未全案判決確定，且因扣押物即證據具有共通性，是否有留存必要性，應視刑事案件之進行階段，由審理法院依其案件性質、發展、事實調查而為判斷是否得在判決前處分或發還，似不宜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先行處分或發還之。惟查，檢察官係以被告黃甘霖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提起公訴，該部分犯罪事實所參與之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等人，則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被告黃甘霖與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就該等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黃甘霖經通緝在案，而被告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經判處有罪、被告周武雄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判處無罪），並就聲請人之財產以無事證可證明係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而不予宣告沒收確定，則固然被告黃甘霖經通緝而未經裁判、該等扣案物即證據有共通性存在，仍可待被告黃甘霖緝獲後，再行向聲請人調取，或以卷存影本書證作為裁判依據，自不能認為原處分已經釋明扣押物有留存之必要。
(四)此外，扣案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聲請人所有，文件種類、內容繁多，該等文件之原本俱屬公司財務經營、向主管機關申辦事項所必需，而扣案文件橫跨數年份，縱與未到案之共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有證據共通性，是否以留存與犯罪事實年度有關之100年至102年間文件即為已足，而其餘部分屬無必要？均有待釐清，倘如經查非屬得沒收之物，遭長期扣押，即有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之虞，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處分所為否准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處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顯非無再研求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予以撤銷。又原處分尚未就扣押物詳酌聲請人之聲請理由而為發還之具體決定，自應先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分，本院無從併為發還扣押物之裁定，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唐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002

		傳票（翼翔、馥泓）

		1本



		008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98、99年）

		1本



		009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99、100年）

		1本



		010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100～102年）

		1本



		011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0、101年）

		1本



		012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1、102年）

		1本



		013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103年）

		1本



		014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2月31日）

		1本



		015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0月31日、103年）

		1本



		016

		亞太公司傳票資料

		8箱



		018

		達斯安公司傳票資料

		2箱



		019

		達斯安公司會議紀錄等資料

		1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7號
聲  請  人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岐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所為之處分（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
1139076644號函），聲請撤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日北檢力
廉一一三執聲他一七六三字第一一三九○七六六四四號函所為扣
案物不予發還聲請人之處分應予撤銷，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因被告楊岐、黃甘霖等人詐欺等案件而
    財產受扣押，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審理後，就伊之財產（即附表所列文
    件）均未予宣告沒收，除被告黃甘霖通緝尚未到案，其餘均
    已確定，伊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聲請發還扣押物，經檢察官以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
    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為駁回聲請扣押物發
    還之處分，惟伊之財產經前揭審判程序均認無沒收必要而未
    予宣告沒收，伊之財產對於被告黃甘霖未到案部分亦無影響
    ，實無繼續扣押之必要，且伊因本案訴訟而營運大受影響、
    累積高額虧損，遂決議進行減資、債轉增資以彌補虧損並改
    善財務結構，需要各項財務文件原本作為依據，並需檢附該
    等文件之原本向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等主管機關報請核可，
    故實有發還如附表所列扣押物品之必要，爰聲請撤銷檢察官
    上開駁回發還扣押物之處分，並准予發還扣押物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
    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扣押物若無
    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
    令發還之；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
    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
    3條第1項、第2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317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前揭刑事
    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因刑事訴追及保全之必要
    ，固賦予檢察官、法院扣押之權，但以「可為證據」或「得
    沒收」或「保全追徵」之標的為限。且同法第142條第1項復
    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
    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而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押物
    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或是扣押物無毀損、滅失之虞，或
    認為扣押物不能證明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有關者
    而言，而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事
    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妥適裁量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4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扣押
    物發還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
    更之；第一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
    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於113年7月8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押物，檢察官於同年8月1日以公
    函覆以「臺端等聲請發還扣押物乙事，查本件同案被告黃甘
    霖經檢察官起訴後，目前仍通緝中，並未全案判決確定，臺
    端聲請發還扣押物，礙難照准」，即係以檢察官之處分駁回
    聲請人之聲請，聲請人不服，於同年月9日具狀向本院聲請
    撤銷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聲請人係於法定期間（不變期間加
    計在途期間）內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扣押物發還之處分，合
    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因周武雄（時任聲請人登記負責人）、楊岐（時任
    聲請人實際負責人，並為聲請人創始股東、現任法定代理人
    ）、邱淑娟（時任聲請人股東及營運長）、黃弘仁（時任聲
    請人監察人）、黃甘霖（為馥泓實業有限公司、翼翔科技有
    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等人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搜索，並扣押聲請人如附表所示文件等在案。而
    上開各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該案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
    第252號判決，判處被告周武雄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
    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
    徒刑10月、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
    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
    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
    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被告邱淑娟經辦會計事務之人
    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
    刑6月、被告黃弘仁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
    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其他被訴部
    分均無罪、聲請人即參與人財產不予沒收；經檢察官對被告
    周武雄、楊岐、邱淑娟提起上訴，被告楊岐、邱淑娟亦提起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判決判處原判
    決關於被告楊岐、邱淑娟有罪部分均撤銷，被告楊岐共同犯
    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
    刑6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
    ，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邱淑娟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其他上訴駁回；被告周武雄部分
    撤銷，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黃甘霖經發布通緝等情，
    有前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參。
    而聲請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扣押中
    ，該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則依前揭規定說明，除符合法
    律另有規定或遇有必要情形外，檢察官對於聲請人所遭扣押
    之物，應即發還之。
(三)原處分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9月3日北檢力
    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88118號函覆以：同案被告黃甘
    霖迄今因通緝尚未到案，並未全案判決確定，且因扣押物即
    證據具有共通性，是否有留存必要性，應視刑事案件之進行
    階段，由審理法院依其案件性質、發展、事實調查而為判斷
    是否得在判決前處分或發還，似不宜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先行處分或發還之。惟查，檢察官係以被告黃甘霖涉犯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提起公訴
    ，該部分犯罪事實所參與之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
    弘仁等人，則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填
    製會計憑證罪嫌，被告黃甘霖與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
    、黃弘仁就該等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文書罪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犯
    ，被告黃甘霖經通緝在案，而被告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經
    判處有罪、被告周武雄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判處無罪）
    ，並就聲請人之財產以無事證可證明係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提
    供或取得，而不予宣告沒收確定，則固然被告黃甘霖經通緝
    而未經裁判、該等扣案物即證據有共通性存在，仍可待被告
    黃甘霖緝獲後，再行向聲請人調取，或以卷存影本書證作為
    裁判依據，自不能認為原處分已經釋明扣押物有留存之必要
    。
(四)此外，扣案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聲請人所有，文件種類、內容
    繁多，該等文件之原本俱屬公司財務經營、向主管機關申辦
    事項所必需，而扣案文件橫跨數年份，縱與未到案之共同被
    告所涉犯罪事實有證據共通性，是否以留存與犯罪事實年度
    有關之100年至102年間文件即為已足，而其餘部分屬無必要
    ？均有待釐清，倘如經查非屬得沒收之物，遭長期扣押，即
    有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之虞，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處分所為否准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處分，既有
    上開可議之處，顯非無再研求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予
    以撤銷。又原處分尚未就扣押物詳酌聲請人之聲請理由而為
    發還之具體決定，自應先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分，本院無
    從併為發還扣押物之裁定，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唐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002 傳票（翼翔、馥泓） 1本 008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98、99年） 1本 009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99、100年） 1本 010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100～102年） 1本 011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0、101年） 1本 012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1、102年） 1本 013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103年） 1本 014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2月31日） 1本 015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0月31日、103年） 1本 016 亞太公司傳票資料 8箱 018 達斯安公司傳票資料 2箱 019 達斯安公司會議紀錄等資料 1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7號
聲  請  人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岐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聲請撤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日北檢力廉一一三執聲他一七六三字第一一三九○七六六四四號函所為扣案物不予發還聲請人之處分應予撤銷，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因被告楊岐、黃甘霖等人詐欺等案件而財產受扣押，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審理後，就伊之財產（即附表所列文件）均未予宣告沒收，除被告黃甘霖通緝尚未到案，其餘均已確定，伊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扣押物，經檢察官以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為駁回聲請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惟伊之財產經前揭審判程序均認無沒收必要而未予宣告沒收，伊之財產對於被告黃甘霖未到案部分亦無影響，實無繼續扣押之必要，且伊因本案訴訟而營運大受影響、累積高額虧損，遂決議進行減資、債轉增資以彌補虧損並改善財務結構，需要各項財務文件原本作為依據，並需檢附該等文件之原本向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等主管機關報請核可，故實有發還如附表所列扣押物品之必要，爰聲請撤銷檢察官上開駁回發還扣押物之處分，並准予發還扣押物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前揭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因刑事訴追及保全之必要，固賦予檢察官、法院扣押之權，但以「可為證據」或「得沒收」或「保全追徵」之標的為限。且同法第142條第1項復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而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押物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或是扣押物無毀損、滅失之虞，或認為扣押物不能證明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有關者而言，而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妥適裁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4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第一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於113年7月8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押物，檢察官於同年8月1日以公函覆以「臺端等聲請發還扣押物乙事，查本件同案被告黃甘霖經檢察官起訴後，目前仍通緝中，並未全案判決確定，臺端聲請發還扣押物，礙難照准」，即係以檢察官之處分駁回聲請人之聲請，聲請人不服，於同年月9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聲請人係於法定期間（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內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扣押物發還之處分，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因周武雄（時任聲請人登記負責人）、楊岐（時任聲請人實際負責人，並為聲請人創始股東、現任法定代理人）、邱淑娟（時任聲請人股東及營運長）、黃弘仁（時任聲請人監察人）、黃甘霖（為馥泓實業有限公司、翼翔科技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等人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搜索，並扣押聲請人如附表所示文件等在案。而上開各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該案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被告周武雄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被告邱淑娟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黃弘仁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其他被訴部分均無罪、聲請人即參與人財產不予沒收；經檢察官對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提起上訴，被告楊岐、邱淑娟亦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判決判處原判決關於被告楊岐、邱淑娟有罪部分均撤銷，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邱淑娟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其他上訴駁回；被告周武雄部分撤銷，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黃甘霖經發布通緝等情，有前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參。而聲請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扣押中，該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則依前揭規定說明，除符合法律另有規定或遇有必要情形外，檢察官對於聲請人所遭扣押之物，應即發還之。
(三)原處分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9月3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88118號函覆以：同案被告黃甘霖迄今因通緝尚未到案，並未全案判決確定，且因扣押物即證據具有共通性，是否有留存必要性，應視刑事案件之進行階段，由審理法院依其案件性質、發展、事實調查而為判斷是否得在判決前處分或發還，似不宜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先行處分或發還之。惟查，檢察官係以被告黃甘霖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提起公訴，該部分犯罪事實所參與之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等人，則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被告黃甘霖與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就該等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黃甘霖經通緝在案，而被告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經判處有罪、被告周武雄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判處無罪），並就聲請人之財產以無事證可證明係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而不予宣告沒收確定，則固然被告黃甘霖經通緝而未經裁判、該等扣案物即證據有共通性存在，仍可待被告黃甘霖緝獲後，再行向聲請人調取，或以卷存影本書證作為裁判依據，自不能認為原處分已經釋明扣押物有留存之必要。
(四)此外，扣案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聲請人所有，文件種類、內容繁多，該等文件之原本俱屬公司財務經營、向主管機關申辦事項所必需，而扣案文件橫跨數年份，縱與未到案之共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有證據共通性，是否以留存與犯罪事實年度有關之100年至102年間文件即為已足，而其餘部分屬無必要？均有待釐清，倘如經查非屬得沒收之物，遭長期扣押，即有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之虞，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處分所為否准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處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顯非無再研求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予以撤銷。又原處分尚未就扣押物詳酌聲請人之聲請理由而為發還之具體決定，自應先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分，本院無從併為發還扣押物之裁定，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唐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002

		傳票（翼翔、馥泓）

		1本



		008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98、99年）

		1本



		009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99、100年）

		1本



		010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100～102年）

		1本



		011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0、101年）

		1本



		012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1、102年）

		1本



		013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103年）

		1本



		014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2月31日）

		1本



		015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0月31日、103年）

		1本



		016

		亞太公司傳票資料

		8箱



		018

		達斯安公司傳票資料

		2箱



		019

		達斯安公司會議紀錄等資料

		1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877號
聲  請  人  亞太財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楊岐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發還扣押物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之處分（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聲請撤銷，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一日北檢力廉一一三執聲他一七六三字第一一三九○七六六四四號函所為扣案物不予發還聲請人之處分應予撤銷，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分。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伊前因被告楊岐、黃甘霖等人詐欺等案件而財產受扣押，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審理後，就伊之財產（即附表所列文件）均未予宣告沒收，除被告黃甘霖通緝尚未到案，其餘均已確定，伊依刑事訴訟法第317條之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扣押物，經檢察官以民國113年8月1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76644號函為駁回聲請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惟伊之財產經前揭審判程序均認無沒收必要而未予宣告沒收，伊之財產對於被告黃甘霖未到案部分亦無影響，實無繼續扣押之必要，且伊因本案訴訟而營運大受影響、累積高額虧損，遂決議進行減資、債轉增資以彌補虧損並改善財務結構，需要各項財務文件原本作為依據，並需檢附該等文件之原本向經濟部、臺北市政府等主管機關報請核可，故實有發還如附表所列扣押物品之必要，爰聲請撤銷檢察官上開駁回發還扣押物之處分，並准予發還扣押物等語。
二、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但上訴期間內或上訴中遇有必要情形，得繼續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3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前揭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規定因刑事訴追及保全之必要，固賦予檢察官、法院扣押之權，但以「可為證據」或「得沒收」或「保全追徵」之標的為限。且同法第142條第1項復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而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押物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或是扣押物無毀損、滅失之虞，或認為扣押物不能證明與行為人之犯罪行為或犯罪所得有關者而言，而已扣押之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或應予發還，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妥適裁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4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按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關於扣押物發還之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變更之；第一項聲請期間為10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於113年7月8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扣押物，檢察官於同年8月1日以公函覆以「臺端等聲請發還扣押物乙事，查本件同案被告黃甘霖經檢察官起訴後，目前仍通緝中，並未全案判決確定，臺端聲請發還扣押物，礙難照准」，即係以檢察官之處分駁回聲請人之聲請，聲請人不服，於同年月9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之處分，聲請人係於法定期間（不變期間加計在途期間）內聲請撤銷檢察官所為扣押物發還之處分，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因周武雄（時任聲請人登記負責人）、楊岐（時任聲請人實際負責人，並為聲請人創始股東、現任法定代理人）、邱淑娟（時任聲請人股東及營運長）、黃弘仁（時任聲請人監察人）、黃甘霖（為馥泓實業有限公司、翼翔科技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等人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搜索，並扣押聲請人如附表所示文件等在案。而上開各被告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該案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252號判決，判處被告周武雄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被告邱淑娟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被告黃弘仁經辦會計事務之人共同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處有期徒刑6月，其他被訴部分均無罪、聲請人即參與人財產不予沒收；經檢察官對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提起上訴，被告楊岐、邱淑娟亦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534號判決判處原判決關於被告楊岐、邱淑娟有罪部分均撤銷，被告楊岐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6月，又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2月、邱淑娟共同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5月，其他上訴駁回；被告周武雄部分撤銷，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被告黃甘霖經發布通緝等情，有前揭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在卷可參。而聲請人如附表所示之財產尚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扣押中，該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則依前揭規定說明，除符合法律另有規定或遇有必要情形外，檢察官對於聲請人所遭扣押之物，應即發還之。
(三)原處分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9月3日北檢力廉113執聲他1763字第1139088118號函覆以：同案被告黃甘霖迄今因通緝尚未到案，並未全案判決確定，且因扣押物即證據具有共通性，是否有留存必要性，應視刑事案件之進行階段，由審理法院依其案件性質、發展、事實調查而為判斷是否得在判決前處分或發還，似不宜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先行處分或發還之。惟查，檢察官係以被告黃甘霖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而提起公訴，該部分犯罪事實所參與之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等人，則係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被告黃甘霖與被告周武雄、楊岐、邱淑娟、黃弘仁就該等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黃甘霖經通緝在案，而被告楊岐、邱淑娟、黃弘仁經判處有罪、被告周武雄經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判處無罪），並就聲請人之財產以無事證可證明係聲請人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而不予宣告沒收確定，則固然被告黃甘霖經通緝而未經裁判、該等扣案物即證據有共通性存在，仍可待被告黃甘霖緝獲後，再行向聲請人調取，或以卷存影本書證作為裁判依據，自不能認為原處分已經釋明扣押物有留存之必要。
(四)此外，扣案如附表所示文件為聲請人所有，文件種類、內容繁多，該等文件之原本俱屬公司財務經營、向主管機關申辦事項所必需，而扣案文件橫跨數年份，縱與未到案之共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有證據共通性，是否以留存與犯罪事實年度有關之100年至102年間文件即為已足，而其餘部分屬無必要？均有待釐清，倘如經查非屬得沒收之物，遭長期扣押，即有侵害聲請人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之虞，併此說明。
四、綜上，原處分所為否准聲請人聲請發還扣押物之處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顯非無再研求餘地，自應由本院將原處分予以撤銷。又原處分尚未就扣押物詳酌聲請人之聲請理由而為發還之具體決定，自應先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分，本院無從併為發還扣押物之裁定，附此敘明。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唐玥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002 傳票（翼翔、馥泓） 1本 008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98、99年） 1本 009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99、100年） 1本 010 亞太公司財測及核閱報告（100～102年） 1本 011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0、101年） 1本 012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1、102年） 1本 013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103年） 1本 014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2月31日） 1本 015 亞太公司財測暨查核報告（102年10月31日、103年） 1本 016 亞太公司傳票資料 8箱 018 達斯安公司傳票資料 2箱 019 達斯安公司會議紀錄等資料 1箱 
　　　


